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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立法院審議。 

（十五）本院林委員為洲，針對我國民眾對於自身勞工權益了解薄弱，

使民眾於職場上遭遇到相關勞工問題時，因自身對於勞工權益

相關法規的不了解，致自身相關權益受損，故為使我國人民加

強基本勞工權益意識，應將基本勞工權益相關規範和程序管道

納入各級學校課程，敬請行政相關單位研議後提出相關政策，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我國目前相關法規之規定，未有將基本勞工教育納入各級學校之課程，而僅有大學相關

專業學系有開設相關內容課程，使人民對於自身勞工權益意識相對薄弱，又依勞動部 104

年統計，我國青年就業人口 77.4 萬人，占全國就業人口的 6.99%，103 年 5.7 萬職災案件中

，青年勞工職災就達 7,968 件，占比 13.87%，顯示初入職場之青年因對於自身勞工權益不

了解而發生職災比例較其他年齡層勞動人口多，為加強未來增加之勞動人口，勞動教育推

行有其必要性。 

二、又依我國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二條所規定之內容為保障人民工作權及其他自由權利，係

為憲法使人民得享有基本福祉權利，且勞工基本權益應同時為工作權和其他自由權利所保

障，為使人民提升自身勞工權益意識，故應納入勞工基本權益教育課程於各級學校，以實

現憲法所保障工作及其他自由權利之規定。 

三、綜上所述，為全面提升我國人民對於勞工基本權益之認識，應將勞工權益相關課程及程序

管道納入各級學校修習之內容，以提升人民勞工權益意識，為實現憲法所規定人民福祉，

政府相關單位應研議相關辦法，並訂定執行政策。 

（十六）本院林委員為洲，針對我國觀光市場，近日東南亞旅客逐漸增

多；另東協市場係為世界各國爭取的新興經濟體之一，惟臺灣

東南亞語言之人才培育長期欠缺，且並未因新住民而取得優勢

，爰此急需檢討。故本席要求行政院相關部分，以我國東南亞

新住民為主，制定一系列東南亞語言、文化專家培育政策，並

鼓勵大學將原已飽和的外文（英文）系改設為東南亞語相關學

系，以利推廣我國與東南亞國家深化交往之基礎，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